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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如公司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8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调查通知书》（湘证监调查字0717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

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4）；《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

编号：2018-086）；2018年9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

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9）；2018年10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被中国

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8）；2018年11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了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8）；2018年12月2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21）；2019年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03）；2019年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

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2019年3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

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2019年4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2019年5

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2）：2019年6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7）：2019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

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2019年8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

公司被中国证监会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

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

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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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星期三）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2019年9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9年9月1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9年9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刘毅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9人， 代表股份586,958,2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83,898,9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0� %。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 代表股份3,059,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5％。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现场表决票和

网络表决票的合计数字。

（二）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1关于选举刘毅勇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586,376,873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9.90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7,949,930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3.19 6.4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刘毅勇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2关于选举才延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586,376,873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9.90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7,949,930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3.19 6.4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才延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3关于选举周博潇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586,376,873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9.90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7,949,930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3.19 6.4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周博潇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4关于选举何宏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586,376,873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9.90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7,949,930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3.19 6.4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何宏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2.1关于选举韩景利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586,411,073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9.91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7,984,130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3.59 6.0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韩景利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关于选举于莹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586,411,073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9.91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7,984,130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3.59 6.0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于莹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关于选举王义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586,411,073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9.91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7,984,130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3.59 6.0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王义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关于选举汪先纯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586,411,073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9.91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7,984,130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3.59 6.0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汪先纯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2关于选举王景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586,376,873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9.90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77,900 546,400 35,000 7,949,930 546,4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1.00 17.86 1.14 93.19 6.4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景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3关于选举崔强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586,411,073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9.91 0.09 0.0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512,100 512,200 35,000 7,984,130 512,200 35,000

比例

(%) 100.00 0.00 0.00 82.11 16.74 1.14 93.59 6.00 0.4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选举崔强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关于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和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能投” ）回避了表决。

（1）国家电投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吉林能投是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规定，国家电投和吉林能投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2）国家电投持有公司股票158,884,995股，吉林能投持有公司股票420,994,628股，均履行了回避表决

义务。

表决结果：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17,100 642,200 0 7,889,130 642,200 0

比例

(%) 100.00 0.00 0.00 79.01 20.99 0.00 92.47 7.53 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17,100 642,200 0 7,889,130 642,200 0

比例

(%) 100.00 0.00 0.00 79.01 20.99 0.00 92.47 7.53 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甘肃中电投吉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同意甘肃中电投吉

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吉能” ）下辖的临泽光伏项目的全部权属归存续公司甘肃吉能所有，高台

光伏项目由新设公司张掖中电投吉能新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所有，分立后的存续公司

和新设公司资产按照基准日财务报表以及协议分割。

5.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83,898,973 0 0 2,436,600 622,700 0 586,335,573 622,700 0

比例

(%) 100.00 0.00 0.00 79.65 20.35 0.00 99.89 0.11 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

) 5,472,030 0 0 2,436,600 622,700 0 7,908,630 622,700 0

比例

(%) 100.00 0.00 0.00 79.65 20.35 0.00 92.70 7.30 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亚峰、孙平

3、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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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10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 2019年9月18日下午16：00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会的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8人。 独立董事于莹女士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独立董事

韩景利先生代为表决。

4.会议由董事长刘毅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与会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刘毅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于莹女士、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韩景利先生和王义军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三）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于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韩景利先生、于莹女士和王义军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

（五）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刘毅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韩景利先生、刘毅勇先生、周博潇先生、于莹女士和王义军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七）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韩景利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八）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王义军先生、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韩景利先生和于莹女士

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九）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王义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才延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认为：

才延福先生具备《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市场禁入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中有关担任公司总经理

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才延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才延福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同意向本次董事会提交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十一）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公司总经理才延福先生提名，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牛国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2.经公司总经理才延福先生提名，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余正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经公司总经理才延福先生提名，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周大山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

4.经公司董事长刘毅勇先生提名，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聘任赵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认为：

1.牛国君先生和周大山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牛国君为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周大山为公司总经济师；

2.余正春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余正春为公司财务总监。

3.赵民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赵民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牛国君先生、余正春先生、周大山先生和赵民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同意向本次董事会提交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十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石岚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十三）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

行了回避，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所属分公司———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 ）签署替代跨省电量

合同，替代电量6,600万千瓦时，预计金额不超过2,100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

代跨省电量，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公允、合法，解决

了长春热电公司电量缺口问题，释放了长春热电公司的发电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所

属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63）

（十四）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

行了回避，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所属分公司———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签署替代市场电量合同， 替代市场合同电量30,000万

千瓦时，预计金额不超过11,000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市

场合同电量，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公允、合法，解决

了白城发电公司电量缺口问题，释放了白城发电公司的发电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所

属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64）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相关人员的简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一、董事长刘毅勇先生简历

刘毅勇，男，1962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毅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历任伊敏河矿区指挥部职员；阜新矿务局新邱露天采掘段技术员；霍林河建设指挥部生产调度处生产科

工程师；霍林河矿务局生产调度处生产科科长、主任工程师；霍林河矿务局南露天矿总工程师、副矿长、总工程

师、矿长；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公司总经理；

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总工程师、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公司总经理；中电投蒙

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公司总经理；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电投吉林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二、总经理才延福先生的简历

才延福，男，1963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才延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历任吉化动力厂锅炉车间技术员、副主任；调度处副处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吉林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安全监督与生产部经理、白城项目筹建处主任、白城发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白城发电公司总经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主任；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三、总工程师牛国君先生的简历

牛国君，男，1969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牛国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历任四平热电厂发电部司炉；四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技部值长、发电部副主任、发电部主任；四平热电

分公司运行管理部主任、经理助理；吉林松花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松花江项目筹务

处副主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浑江发电公司副总经理、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二道江发电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白城发电公司总经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发展部主任、总经理助理、计划经营与发展部主任、营销中心主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吉林

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总工程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

四、财务总监余正春先生的简历

余正春，男，1970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余正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历任郑州电力机械厂财务科财务网络系统管理员、报表会计、副科长；河南省电力工业局财务处会计科总

会计；中电投河南分公司财务与股权管理部专责、主管、副经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会

计核算主管、价格与收费管理处副处长、会计核算与税务管理处副处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核

算与税务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专职董监事办公室）处长；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会计核算高级经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五、总经济师周大山先生的简历

周大山，男，1972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周大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历任四平热电厂工程绿化专工；四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秘书；四平巨鹏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开发部主任；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劳动人事部主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劳动部主

管、副经理、人力资源部主任兼社保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兼燃料管理部主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二道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分析评价部主任；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六、董事会秘书赵民先生的简历

赵民，男，1964年5月出生，汉族，1984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工程师，大学学历，

法学学士、工程硕士。

赵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0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一）赵民先生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431-81150998� � � � 18943190821

2.传真号码：0431-81150997

3.电子邮箱：zhaomin@spic.com.cn

4.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

5.邮政编码：130022

（二）赵民先生工作简历

历任长春电业局试验班试验员、试验所技术员；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吉源房地产公司办公室主任；吉林

省能源交通总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主任助理；电力资产部副主任；吉林新力热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公

司派驻中外合资企业现松花江电厂）；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发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吉林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兼四平合营公司董事长；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物资

采购部主任兼四平合营公司董事长；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七、证券事务代表石岚女士的简历

石岚，女， 1974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于2009年6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第二十九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及考试，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并按要求参加董事会秘书后续培

训。

石岚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一）石岚女士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431-81150933� � � � 18943190933

2.传真号码：0431-81150997

3.电子邮箱：shilan@spic.com.cn

4.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9699号

5.邮政编码：130022

（二）石岚女士工作简历

1996.07--1997.09�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人事处

1997.09--1999.10�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办公室

1999.10--2001.02�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党委办公室

2001.02--2005.11�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计划发展部

2005.11--2006.09�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2006.09--2008.12� �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2008.12--2019.03�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019.03至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专职董监事办公室）

2013.04至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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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10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 2019年9月18日下午16：5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五人，实到监事三人。 监事王景明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监事汪先纯先生

代为表决；监事冯化彬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监事罗佐毅先生代为表决。

4.会议由第七届监事会主席汪先纯先生主持。

5.出席会议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汪先纯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二）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分公司———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 ）签署替代跨

省电量合同，替代电量6,600万千瓦时，预计金额不超过2,100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

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所

属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63）

（三）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

案》， 同意公司所属分公司—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签署替代市场电量合同， 替代市场合同电量30,

000万千瓦时，预计金额不超过11,000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

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所

属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64）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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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所属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长春热电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春热电公司” ）拟与通

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 ）签署替代跨省电量合同，替代电量6,600万千瓦时，预计金

额不超过2,100万元。

2.长春热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通化热电公司是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

能投” ）的控股公司。 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春热电与通化热电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

避，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868号

法定代表人：孙海博

注册资本：贰拾壹亿柒千玖佰贰拾壹万叁千伍佰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0177420690XM

经营范围：热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生产经营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承揽电/热站设备运行

维护业务；集中供热（二道江区范围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煤炭采购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是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通化热电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亿千瓦时、万吉焦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主营业务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发电量 供热量

1 2016 134,369 111,969 47,992 22,401 -2,141 13.69 390.02

2 2017 223,788 108,033 53,083 115,755 -6,646 14.95 391.58

3 2018 202,101 97,195 52,805 104,905 -10,850 14.38 374.71

截至2019年6月30日，通化热电公司总资产182,778万元、总负债182,72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1,392万

元、净资产56,875万元、净利润-4,848万元。

3.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通化热电公司是吉林能投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

4.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长春热电公司替代通化热电公司跨省电量6,600万千瓦时，预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2,1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东北区域发电权交易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不推动所在电网购电价格上涨的

交易原则，出让方交易价格按原价格定价和结算。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签订的替代跨省电量交易的主要条款：

第一条 名称

名称：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跨省电量交易。

第二条 数量和计量单位

根据公司各火电单位发电能力及电力指标盈缺情况，确定长春热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跨省电量交

易数量。

1.�数量：6,600

2.计量单位：万千瓦时。

第三条 实施时间

时间：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第四条 价格与支付

1.结算电价：长春热电公司替代通化热电公司跨区跨省交易电量，发电侧结算价格不高于通化热电公司

参与跨区跨省交易价格，即316.45元/千千瓦时。

2.电费支付方式及结算：由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按月结算并支付电费。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该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解决了长春热电公司电量缺口问题，释放了长春热电公司的发

电能力，优化电量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的发电效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

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2019年8月末，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后，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

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避义务，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交易发生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优化存量的总体要求。 既能够确保电力用户的利益不受

影响，同时又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有利于公司总体市场电量份额合理占有率。

（3）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东北区域发电权交易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规定，遵守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

等自愿的原则，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

影响。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4

关于公司所属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白城发电分公司（以下简称“白城发电公司” ）与通化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化热电公司” ）替代市场合同电量30,000万千瓦时，预计金额不超过11,

000万元。

2.白城发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通化热电公司是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

能投” ）的控股公司。 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与通化热电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白城发电与通化热电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何宏伟先生、吕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

回避，与会的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868号

法定代表人：孙海博

注册资本：贰拾壹亿柒千玖佰贰拾壹万叁千伍佰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0177420690XM

经营范围：热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生产经营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承揽电/热站设备运行

维护业务；集中供热（二道江区范围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煤炭采购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是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通化热电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亿千瓦时、万吉焦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主营业务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发电量 供热量

1 2016 134,369 111,969 47,992 22,401 -2,141 13.69 390.02

2 2017 223,788 108,033 53,083 115,755 -6,646 14.95 391.58

3 2018 202,101 97,195 52,805 104,905 -10,850 14.38 374.71

截至2019年6月30日，通化热电公司总资产182,778万元、总负债182,72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1,392万

元、净资产56,875万元、净利润-4,848万元。

3.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通化热电公司是吉林能投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吉林能投控制。

4.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通化热电公司向白城发电公司替代市场交易合同电量30,000万千

瓦时，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11,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根据《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合同电量转让价格为合同电量的出让或买入

价格，不影响出让方原有合同的价格和结算。

2.定价依据：按照已签订的购售电协议执行。 白城发电公司替代通化热电公司市场合同电量，结算价格仍

按照通化热电公司与通化钢铁公司签订的《直接交易购售电协议》约定的原价格定价和结算。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签订的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的主要条款：

第一条 名称

名称：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市场合同电量交易。

第二条 数量和计量单位

根据公司各火电单位发电能力及电力指标盈缺情况，确定白城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替代市场合同电

量数量。

1.数量：30,000

2.计量单位：万千瓦时。

第三条 实施时间

时间：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第四条 价格与支付

1.结算电价：白城发电公司替代通化热电公司市场交易合同电量，发电侧结算价格不高于通化热电公司

与通化钢铁公司签订的《直接交易购售电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即363.1元/千千瓦时；用户侧按输配电价模

式结算，用户获得的收益维持不变。

2.电费支付方式及结算：由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按月结算并支付电费。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该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解决了白城发电公司电量缺口问题，释放了白城发公司公司的

发电能力，优化电量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的发电效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照

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2019年8月末，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433万元。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后，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

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避义务，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交易发生的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优化存量的总体要求。 既能够确保电力用户的利益不受

影响，同时又能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有利于公司总体市场电量份额合理占有率。

（3）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吉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和已签订的购售电协议内

容，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

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

独立运行的影响。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

2019-055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高盛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亚洲” ）持有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或

“嘉泽新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3,572,3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高盛亚洲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4,912,3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高盛亚洲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

超过77,3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即不超过38,66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即不超过38,660,000股）。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不超过19,330,000股）；在任意连

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即不超过38,660,000股），并且受让方在受让

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2、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截至2019年5月28日，高盛亚洲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高盛亚洲于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5月28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19,330,000股， 减持数量

已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过半；尚余19,330,000股（集中竞价方式）未减

持，占公司总股本的1%。 高盛亚洲尚未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截至2019年6月20日，高盛亚洲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高盛亚洲于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6月20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19,330,000股， 减持数量

已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过半；尚余19,330,000股（集中竞价方式）未减

持，占公司总股本的1%。 高盛亚洲尚未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截至2019年9月18日，高盛亚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如下：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 高盛亚洲于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9月18日已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38,660,000股，减持数量已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已实

施完毕。 高盛亚洲尚未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

（

高盛亚洲

投资有限公司

）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33,572,305 12.08% IPO

前取得

：

233,572,30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减持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Goldman 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Asia)

Limited

（

高 盛

亚洲投资有限

公司

）

38,660,000 2%

2019/3/22 ～

2019/9/18

集中竞

价交易

4.12 －

5.93

195,584,212.72

已完成

194,912,305 10.0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9/19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80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在减持计划实施前，闻掌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080,

291,473股，占公司总股本30.21%。 同时闻掌华先生分别持有杭州五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志

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0%与90%的合伙份额，上述两家投资合伙企业分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60,469,314股和170,306,86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7.28%、4.76%，上述两家企业为闻掌华先生的一致

行动人。 闻掌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1,511,067,647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42.25%。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19年5月24日，公司披露了《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7），于2019年6月11日披露了《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调整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闻掌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7,885,4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杭州五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杭州志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4,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13%

●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闻掌华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1,080,291,473 30.21%

其他方式取得

：

656,103,748

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

：

424,187,

725

股

杭州五湖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5%

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60,469,314 7.28%

非公 开 发 行 取 得

：

260,469,314

股

杭州志恒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5%

以下股东

170,306,860 4.76%

非公 开 发 行 取 得

：

170,306,860

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的非公开发行取得股数特指参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杭州五湖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60,469,314 7.28%

闻掌 华 先 生 持 有

70%

股份

杭州志恒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70,306,860 4.76%

闻掌 华 先 生 持 有

90%

股份

合计

430,776,174 12.0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股

比例

闻掌华

7,885,454 0.22%

2019/6/17 ～

2019/12/1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61-2.65 20,704,156.40 1,072,406,019 29.98%

杭 州 五 湖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合伙

）

7,200,000 0.2%

2019/7/2 ～

2019/12/1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13-2.16 15,442,451.51 253,269,314 7.08%

杭 州 志 恒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合伙

）

4,800,000 0.13%

2019/7/2 ～

2019/12/1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14-2.17 10,341,329.00 165,506,860 4.6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治理结构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等产生

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会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闻掌华先生，及杭州五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志恒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后续实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上述减持各方将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况、

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

*ST

毅昌 公告编号：

2019-051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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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9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下午3:00至

2019年9月1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毅昌创意产业园中央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熊海涛女士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19年9月3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27名， 代表股份数 143,318,0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数140,773,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人， 代表股份2,544,7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马伊娜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43,317,46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996%；反对票为600�股，占参加投票

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等闲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43,317,46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996%；反对票为600�股，占参加投票

有效表决权的0.0004%�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为16,278,2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 ；反对票为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马伊娜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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